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本次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

作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仔细阅

读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材料,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同

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本人认为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上 

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因此本人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

开 发行股票及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等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并发表以下意见: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及相应修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改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投融资能力,有助于公

司逐步完善产业链条,顺利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2、公司以募集资金收购山西惠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之股权以该等资

产经评估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定价公允。本次收购是公开、公平、合理的，

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3、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

出具了鲁正信评报字(2014)第 0006号《资产评估报告》。经核查，评估机构与

公司及山西惠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没有现实和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各方亦

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同时，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

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

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

科学的原则，为本次交易提供了合理的定价依据，本次收购价格与评估价值保

持基本一致是合理的。

4、公司对原发行预案的修订未对本次非公开股票的发行价格、认购对象、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实质性内容进行变更。

二、关于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以下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该项关联交易能够降低公

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改善公司的盈利水平。同时,符

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我们

对该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2014 年 3 月 17 日

独立董事（签字）：

蒋岳祥                  张红英                 潘伟光                  


